采购需求
前注：
1.本采购需求中提出的服务方案仅为参考，如无明确限制，供应商可以进行优化，提供满足采购人实际需要的更优（或者性能实质上不低于的）服务方案。
2.下列采购需求中：
（1）如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政府强制采购的节能产品，则供应商所投产品须具有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参与实施政府采购节能产品认证机构目录》中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
（2）如涉及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供应商应当执行《关于印发〈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通知》（财办库〔2020〕123 号）、《安徽省财政厅关于贯彻落实政府绿色采购有关政策的通知》（皖财购〔2023〕853号）的要求，提供符合需求标准的绿色包装、绿色运输，同时，采购人将对包装材料和运输环节作为履约验收条款进行验收。

3. 如采购人允许采用分包方式履行合同的，应当明确可以分包履行的相关内容。
一、采购需求前附表
	序号
	条款名称
	内容、说明与要求

	1
	付款方式
	每月支付一次，据实结算。

	2
	服务地点
	肥东县境内，具体以采购人指定地点为准

	3
	服务期限
	首次服务期限为一年，本项目可续签合同，续签不得超过两次，总服务期限不超过三年（合同一年一签）。

	4
	本项目采购标的名称及所属行业
	标的名称：肥东县公安局储能服务项目
所属行业：其他未列明行业


二、项目概况

为提升县公安局电力供应的稳定性和可靠性，确保关键业务在突发停电情况下能够持续运行，现计划采购储能服务。本服务旨在通过储能系统的部署与运营，实现电能的储存与调节，以应对电力需求波动，满足县公安局日常办公及应急处突的电力需求，优化能源结构，实现节能减排。 

本项目由成交供应商为采购人提供能源管理服务，利用储能电站系统在谷、平时电价时段存储电力能源，在峰时电价时段向采购人的负载供电，利用峰谷、峰平时段的电价差特点产生节能收益，并由采购人和成交供应商按照约定的比例分享节能收益的能源管理模式。

三、服务需求

1、储能方案设计

（1）储能系统建设与安装：供应商需提供完整的储能系统设计方案，并负责设备采购、运输、安装及调试，确保储能系统符合相关标准和场地要求。

2、储能电站建设

（1）储能电站建设由成交供应商承担储能设备建设及后续运维费用。

3、储能系统性能

（1）储能容量：需满足至少1.5兆瓦时的储能需求，支持在高峰及停电时段的电力供应。

（2）充电/放电效率：要求系统的充电效率和放电效率均不低于90%，以减少能源损耗。

（3）并网功能：PCS成套设备在正常情况下满足电网IT系统模式。

（4）循环寿命：储能系统的循环寿命应不低于6000次，确保长期稳定运行。

（5）安全性能：系统需具备完善的安全保护措施，包括过充保护、过放保护、短路保护等，确保运行安全。

4、系统集成与服务

（1）系统集成：供应商需负责储能系统的集成工作，包括设备选型、安装调试、系统集成及测试等。

（2）运维服务：在合同期内，免费对储能系统进行日常运维、故障维修、定期检测与性能评估，保障系统稳定运行，提供7×24小时响应服务。本项目储能服务设备由供应商提供，包括运输、安装及调试等。

（3）数据监控：建立储能系统的远程监控平台，实现实时数据监测、故障预警及报告生成等功能。
四、报价要求

1、本项目采用费率报价，供应商所报费率不得高于100.00%，否则按响应无效处理。

2、本项目安装双向计量总表，计量标准以本项目电能计量表计量的数据为核算依据，每月最终结算时，以当月市场电价为依据，服务结算价=项目节能收益（R）×成交费率，项目节能收益（R）=放电量×对应时段电价-充电量×对应时段电价。例如：当月充电量为1000千瓦时，充电时段电价为0.5元/千瓦时，放电量为900千瓦时，放电时段电价为1元/千瓦时，成交供应商成交费率报价为70%，则当月支付给成交供应商服务费用为：（900×1-1000×0.5）×70%=280元。年度最终结算价不得超过预算金额。
五、验收要求

项目验收时，由采购人组成验收小组，验收小组应严格依照采购文件、采购合同及相关验收规范进行核对、验收，形成验收结论，并出具书面验收报告。

政府向社会公众提供的公共服务项目，采购文件应写明验收时邀请服务对象参与并出具意见、验收结果应该向社会公告。
